
2024 年度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

设备更新添置-钢琴 项目采购公告 

按照本校采购管理要求（试行），现就 设备更新添置-钢琴 项目，以校内

比价的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，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。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.1 项目编号：XQCG-2024-0002 

1.2 项目名称：设备更新添置-钢琴  

1.3 采购内容：钢琴  

1.4 项目预算金额：含税价 135000.00 元（人民币） 

1.5 最高限价（如有）：含税价 135000.00 元（人民币） 

二、合格的供应商资格 

2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

2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

2.3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

2.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

2.5 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

2.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、不接受转包分包。 

三、项目需求： 

3.1 技术要求 

钢琴 5 台，每台高度不低于 1.2 米，需要适用音乐类教学，推荐参考品牌：

雅马哈、舒密尔、齐伯尔斯坦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颜色:黑色亮光。 

2.高度:120cm 及以上。 

3.铸铁板:真空铸造铸铁板。 

4.击弦机:铝合金材质总档，运动部件材质以枫木实木为主。 

5.键盘:云杉木实木制作，键体木材部分不能涂油漆， 

6.白键面/黑键面:要求采用丙烯树脂/醛树脂。 

7.弦槌:采用高级羊毛毡，弦槌木芯材采用硬枫木。 

8.弦轴板:要求采用多层坚硬的色木交错拼接而成，有防潮，防干燥等耐气

候变化处理。 

9.键盘盖:带有缓降器功能。 

10.止音器:全实木。 

11.音板:云杉木实木音板。 

12.琴弦:高级抛光琴弦，音色纯净音准稳定，表面无镀铬涂层， 

13.码桥:纯实木制作，不含合板材料，以粘结方式固定在音板上，正面不可

用螺丝固定。 

14.踏板:实心纯铜踏瓣 3 个，(中间踏板 弱音功能)金属连杆式机械机构。 

15.每架钢琴配原配琴凳。 

3.2 商务要求 

3.2.1 交付（实施）的时间（期限）：合同签订后 30天内交付； 

3.2.2 交付（实施）的和地点（范围）：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内指定地点； 

3.2.3 付款条件（进度和方式）：项目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30 天内

支付合同金额的 100%； 

3.2.4 包装和运输：供应商负责，并提供上楼搬运； 

3.2.5 售后服务：供方承诺提供与钢琴生产厂家产品质量保证书所述期限和内容

一致的免费保修服务。 



四、本项目响应文件包含的内容 

4.1 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

4.2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

4.3 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

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

4.4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正

反面 

4.5 产品报价及产品介绍，报价格式自拟，包括但不限于材料、人工、运输、安

装、保险、管理、利润、税金以及为履行合同所需支出的其他一切必要费用 

4.6 售后服务承诺及保养维修 

4.7 产品交货期或工程服务的工期完成期限等 

注意：以上响应文件资料必须加盖公章并在首页封面注明本项目名称 

五、 响应文件的递交方式及截止日期 

5.1 凡愿参加报价的合格供应商请在 2024 年 3 月 15 日 12 时 00 分之前提交

响应文件。 

5.2 本项目接受纸质响应文件，纸质文件须装订密封，若未密封视为无效，以签

收时间为限。邮寄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211 号戏曲学校后保科，联系人：

吴老师，联系电话： 021-54936559  
六、评审原则：在符合本项目要求的响应文件范围内优先选择价格最低者合作。 

七、公告期限： 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。 

八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

采购部门：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后保科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211号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吴老师，021-54936559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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